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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不少人拥有了香港身份后，却难以取舍香港或内地的生活和事业。虽然香港身份非常便利，但是不少申
请人在考虑拿身份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的考虑，例如：获得香港身份后一定要在香港居住吗？ 还可以经
常往返大陆吗？申请永居身份时要考核哪些条件呢？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赴港定居，在申请香港永久性
居民身份之时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要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7年或以上。

1、解读：连续通常居住在香港

获得入境处批准的申请人及其受养人在连续通常居住在香港不少于七年后，并且在符合《入境条例》的
相关规定下，即可以申请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并持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那么“连续通常居住”是什
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连续通常居住于香港”与“必须只能居住于香港”有着截然不同的意思，这意味着申请人
是可以离港的。

依照相关规定，连续通常居住于香港不少于七年，这个“连续通常居住”并不是必须只能居住于香港。

只要申请人以香港生活为中心，对申请人留港的时间长短是没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制，这样的灵活性事实
上给予了申请人一定的自由。香港专才计划建议最少每个月回港一次及每次不少于五天，申请期间不能
离开香港连续180天，否则申请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可能会被延长。

2、怎么才符合连续通常居住在香港的条件 ？

获得香港入境处的批准，但在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之前的七年时间内，又不能长时间在香港居住的话
，在申请永居时需要注意什么呢？只有明确香港入境处对于“通常居住”的审核标准，才能有助于在“
香港专才计划”中顺利续签，直到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便不再受居留限制。

入境处审核通常居住主要考虑因素有：



申请者不在香港的原因；

在香港是否有惯性住所；

家庭主要成员是否在香港居住（包括配偶及子女）；

是否受雇于以香港为基地的公司；

是否有合理收入以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是否合法、按时报税。

3、 什么情况不被视为“通常居住”？

在决定是否已不再通常居住在香港时，须视乎个人情况及不在香港的情况，包括：

不在香港的原因、期间及次数；

是否在香港有惯常住所；

主要家庭成员（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的所在。

以下的几种情况，是一定不被视为合法的在香港通常性居住。

（一）在香港的任何时间内：

1、以非法方式入境，其后不论是否得到入境事务处处长授权而留在香港；

2、在违反任何逗留条件的情况下留在香港；

3、以难民身份留在香港，或被羁留在香港以等候甄别难民身份或遣离香港；

4、在政府输入雇员计划下受雇为外来合约工人而留在香港；

5、受雇为外来家庭佣工(指来自香港以外地方者)而留在香港；

6、以《领事关系条例》所指的领馆人员身份留在香港；

7、以香港驻军成员身份留在香港；

8、以订明的中央人民政府旅行证件持有人身份留在香港。

（二）在任何期间，依据法院判处或命令被监禁或羁留。

根据以上的审核因素，申请者在续签中可视情况提供以下几种类型的证明，让香港入境处信服自己确实
是“通常居住于香港”。子女在港就读证明(成绩单、学生手册等)、惯性住所的通讯住址(自购、租赁或
亲友住址皆可)、在港购买车辆、上牌及香港驾照证明、香港手机在香港电话网络的入网证明、公用单据
(水电费、煤气费、电话费、网络费等)、金融机构单据(银行月结单等)、香港信用卡及按时还款记录证明
、在港购买保险的相关证明、社群服务(慈善集团、商会、私人会籍等)、香港公司委派雇员于外地工作
的相关证明、聘请专业人士证明(家庭医生、律师、会计师等)



详情及其他疑问请联系本网页右上角号码（微 信同号），或扫描网页左侧二维码添加微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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